
(2022)宁0106民初134号

宁夏安格教育科技管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董文平诉被告宁夏安格教育科技管理有限公
司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6
民初 1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宁夏安格教育科技管理有
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提供该公司自成立以来至本判
决生效之日止期间的股东会会议记录、财务会计报告供原告董
文平在被告宁夏安格教育科技管理有限公司指定的地点查阅、
复制；二、被告宁夏安格教育科技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五日内提供该公司自成立以来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期间的会
计账簿供原告董文平在被告宁夏安格教育科技管理有限公司指
定的地点查阅：三、原告董文平在行使上述查阅、复制权时，可由
其委托的会计师、律师等依法或者依据执业行为规范负有保密
义务的中介机构执业人员辅助进行；四、驳回原告董文平的其他
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50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宁夏安格教
育科技管理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提出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芳：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
金凤支行与李芳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请求
依法判令被告李芳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40774.85
元，利息 4913.14元、违约金 2296.92元、分期手续费
298.91元，共计 48283.82元（利息算至 2022年 5月 7
日账单日)，2022年 5月 7日以后的利息继续主张至
透支款项还清为止；2、案件受理费及实现债权的其
他费用由被告承担。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
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
及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10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银川市
金凤区人民法院良田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民初3688号

雅宁：

本院受理原告刘永峰诉被告雅宁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 0106民初 3688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一、被告雅宁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
内偿还原告刘永峰借款 35610 元、利息
1000元，合计 36610元；二驳回原告刘永峰
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 722元，由原告刘永峰负
担 6元，被告雅宁负担 716元。公告费 600
元，由被告雅宁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
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1)宁0106民初17745号

何芯晖：

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易港诚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何芯晖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宁0106民初1774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何芯晖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原
告杭州易港诚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借款 36190.4元、至 2021年 10
月 15日的利息 9623元，合计 45813.4元；2021年 10月 16日起的利息，
以未偿还本金为基数，以14.4%年为标准，计付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
日止；二、如被告何芯晖未按上述第项确定内容履行偿还义务，则拍
（变）卖登记在被告何芯晖名下的、车辆号码为LBELMBKC2CY218514
的汽车，原告杭州易港诚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对所得价款享有优
先受偿权；三、驳回原告杭州易港诚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
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22元，公告费900元，合计2022元，由被
告何芯晖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民初3959号

陈佳彪、李召俊、吴国文、潘晶、屠亮、孙

海梅：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湖支行诉你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
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
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
网告知书、扫黑除恶告知书、开庭传票
及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六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民初5256号

西安汕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竹林栖闲

餐厅、西安汕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

安汕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傅承陆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
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
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
网告知书、扫黑除恶告知书、开庭传票
及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杨生俊、王刚、孔维鹏：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
夏平罗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30 日内即视为
送达，并定于送达后的
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陶乐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平罗县人民法院

杜哲：

本院受理原告马军诉被告杜哲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原告马军起诉要求：1.请求判令被告偿还
原告借款捌万元（80000元）及利息【按照人民银
行1年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从借款日至付清的
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第五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被告宁夏粮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三人连廷军、胡涛：

本院受理原告马识冈诉被告宁夏粮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银川第一市政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连廷军、胡涛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马识冈起诉要求：1.依法确认原告
与被告银川市第一市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宁夏粮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三
人连廷军签订的固原市原州区优山美地21-1号营业房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2.
依法判令被告银川第一市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立即为原告开具固原市原州区
优山美地21-1号营业房的购房发票；3.依法判令被告银川第一市政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立即为原告办理固原市原州区优山美地21-1号营业房的房屋备案登
记手续；4.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第五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被告宁夏粮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三人连廷军：

本院受理原告任满贵诉被告宁夏粮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银川第一市政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连廷军、胡涛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任满贵起诉要求：1.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银
川市第一市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宁夏粮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三人连廷军
签订的固原市原州区优山美地19-1-302号住宅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2.依法判令
被告银川第一市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立即为原告开具固原市原州区优山美地
19-1-302号住宅的购房发票；3.依法判令被告银川第一市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立即为原告办理原告购买的固原市原州区优山美地19-1-302号住宅的房屋备案
登记手续；4.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第五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被告宁夏粮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三人连廷军：

本院受理原告雍银银诉被告宁夏粮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银川第一市政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连廷军、胡涛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雍银银起诉要求：1.依法确认原告
与被告银川市第一市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宁夏粮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三
人连廷军签订的固原市原州区优山美地21-1-602号住宅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
2.依法判令被告银川第一市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立即为原告开具固原市原州
区优山美地21-1-602号住宅的购房发票；3.依法判令被告银川第一市政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立即为原告办理固原市原州区优山美 21-1-602号住宅的房屋备
案登记手续；4.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第五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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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市利通区消防救援大队
火灾事故认定书
利消火认字〔2022〕第0021号

火灾事故基本情况：2022年8月6日15时03分，利通区板桥乡花卉市场发生火灾，友

谊路站共出动2车14人前往处置。此次火灾过火面积约30平方米，直接财产损失179000
元，火灾造成1人死亡，火灾等级一般火灾。

经调查，对起火原因认定如下：该起火灾起火时间为2022年8月6日15时02分许，着

火部位为副驾侧后车轮区域，火灾原因认定为:马立峰在对着火车辆宁A·J2667货车副驾

侧后车轮的前侧挡泥板螺杆采用等离子切割机、角磨机进行切割时，因后侧油箱进油管

处螺丝松动，导致柴油蒸汽泄漏，而后柴油蒸汽遇到飞溅的焊渣，导致油箱内柴油蒸汽发

生爆炸致灾。

以上事实有对王建军、马建宝、马吉东、何磊、丁鹄、梁军的《询问笔录》各一份、《火灾

现场勘验笔录》2份，方位图1张，平面图1张，现场照片108张、《理化检验报告》(宁公物证

鉴字〔2022〕235号)、《鉴定书》【（吴）公（物）鉴（DNA）字〔2022〕0062号】《检验报告》【（吴）

公（物）鉴（理化）字〔2022〕0218号】、现场实验报告、现场监控视频两段 等证据证实。

当事人对本认定有异议的，可以自本认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吴忠市

消防救援支队提出书面复核申请。复核以一次为限。

2022年11月4日

标的所涉及的优先权人可行使优先购买权参与竞买，未提供书面证明或逾期未办理竞
买手续者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我公司即日起组织现场勘查，有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11月10日17时前交纳保证金至
指定账户，并持有效证件及银行交款凭证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户名：宁夏博银拍卖
有限公司；账号：23000140100001526；开户行：宁夏银行西塔支行；未成交者保证金在拍卖会
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地址：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南街79号
电话：李先生13895011215 （0951）6875510

宁夏博银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2022年11月11日（星期五）10时对以下标的采用网络与现场同步

拍卖的方式进行公开拍卖：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标的名称

平罗县星海山水小区46幢1号
平罗县星海山水名居46幢5号
平罗县星海山水名居46幢7号

平罗县星海花园北苑27幢3单元501
平罗县星海花园北苑27幢3单元601

平罗县翰林北街172号
平罗县锦绣园A6幢1单元502号
平罗县锦绣园A6幢3单元302号
平罗县锦绣园A6幢2单元402号

大武口区朝阳东街荣达都市花园11幢
2单元501号等2户

大武口区人民路29号910号

面积（㎡）

104.53
124.37
124.37
122.65
122.65
244.29
89.81
89.81
89.81
120.42
51.77

参考价（万元）

44.21
47.82
47.82
21.75
19.8
57.84
13.09
14.16
13.89
19.25
9.6

保证金（万元）

5
5
5
3
2
6
2
2
2
2
1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双氧水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现对《宁夏宝丰储能
材料有限公司双氧水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如下：

一、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IHokpKnBCmKI4Jb7YGndA 提取码：dbfb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临河综合工业园A区及周边 5km

范围的居民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hY3K3D3XmmfeptXrtT18A 提取码：4syk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可下载填写公众意见表，填写后与意见一起发

邮箱：582561482@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2/10/27至2022/11/10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4日

处置方式：单户转让或其他处置方式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

准。
欢迎符合交易条件的社会各界社会投资者踊跃参与、洽谈购买等事

宜，若有异议或购买咨询请致电或来函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0951-8829511
通讯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修业路239号9-12层
邮政编码：750001
纪检审计部联系人：姜女士 联系电话：0951-8829515
主管部门联系人：胡先生 联系电话：0951-5699196

长城（宁夏）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4日

长城（宁夏）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对宁夏华远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资产营销公告

长城（宁夏）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拟对持有的宁夏华远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债权总额 42745096.5元。其中：本金
3663912.66元，利息及罚息39081183.8元，以上利息及罚息计算至2022年10月31日，之后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以及与不良债权相关的从权利（包
括但不限于司法追偿诉讼费、司法评估费、拍卖费、司法公告费）亦在本次处置范围之内。担保方式为抵押、质押和保证，宁夏华远房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以其开发的位于大武口区“铂宫尚品”112套住宅房地产（面积19532.86㎡）、12套商业房地产（面积3505.64㎡）、231套地下室（面积4002.31
㎡），提供抵押担保。公司股东刘永生、吕艳琴以其合计持有的宁夏华远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100%股权及派生权益提供股权质押担保，保证
人为刘永生、吕艳琴。欲了解债务人、保证人、抵质押物详细信息请登录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门户网站(http://www.gwamcc.com)查询或与
我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债权资产明细表 单位：元

序号

1
债务企业名称

宁夏华远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所在地

石嘴山市

债权本金

3663912.66
债权合计

42745096.5
担保情况

抵押、质押+保证

担保人

刘永生、吕艳琴

银川市兴庆区综合执法局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宁夏通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机关对你公司擅自挪用金水花苑小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行为依法进行了立案调查，你公司上述
行为违反了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相关证据资料充分，事实清楚。依据国务院
《物业管理条例》第六十条之规定，本机关对你公司作出警告、罚款人民币639721.16元（陆拾叁万玖仟柒佰
贰拾壹元壹角陆分）的行政处罚决定（银兴综执行罚决字〔2022〕ZS66-2号）。

因通过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公告送达。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到银川市兴庆区
综合执法局领取决定书，逾期不领视为送达。

罚款的履行期限与方式：被处罚人应当自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携带本处罚决定书到宁
夏银行营业部（账号：120010188900008456，开户单位：银川市兴庆区财政局）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
的，本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
罚款。你公司有权申请行政复议，也有权提起行政诉讼。

逾期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四）项之规定，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

地 址：兴庆区中山南街泽民巷51号兴庆区综合执法局309室
联系人：常磊 联系电话：0951-6029021

银川市兴庆区综合执法局

2022年11月4日

吸收合并公告
长城（宁夏）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000788242370Q，注册资本为 15276万元），吸收合
并全额投资子公司宁夏长信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00079990785XC，注册资本为
9534万元）。采取吸收合并方式进行合并登记，宁夏长信
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依法注销，长城（宁夏）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存续，注册资本 15276万元。宁夏长信源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合并后存续的长城
（宁夏）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承继。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胡先生、李先生
联系电话：0951-56999196 0951-2038888
联系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修业路239号综合楼9层

长城（宁夏）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宁夏长信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4日

注销公告
宁夏弗朗明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7999468751），拟向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
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来本公
司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弗朗明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4日

农民工工资结清公告
我公司承建的京藏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麻黄沟至

平罗段收费站房屋建筑及收费大棚工程第五标段项目，
现已于 2021年 9月 30日竣工；此工程所有农民工工资
已全额发放完毕；未发生拖欠民工工资行为。此登报内
容属实，提供的资料真是有效，登报内容产生的纠纷由
本公司承担。

单位名称：宁夏第二建筑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4日

农民工工资结清公告
我公司承建的京藏高速改扩建工程滚泉至桃山口

段FJ3项目，现已于2021年9月30日竣工；此工程所有
农民工工资已全额发放完毕；未发生拖欠民工工资行
为。此登报内容属实，提供的资料真是有效，登报内容
产生的纠纷由本公司承担。

单位名称：宁夏万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4日

补正公告
本院于 2022年 9月 28日在《宁夏法治

报》刊登的原告宁夏平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被告田玉川、赵飞、周少东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送达的开庭传票地点

“平罗县人民法院头闸法庭”补正为“平罗县
人民法院第一法庭”。

平罗县人民法院

注销公告
灵武市博程自考培训学校

有 限 公 司（ 证 号 ：教 民
164010670000169号）因公司注
销，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
学校办学许可证作废，特此公
告。

2022年11月4日

减资公告
宁夏火焰兰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0MA773N1A3H），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注册资金由人民币500万元整减少至
100万元整，特此公告。

宁夏火焰兰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4日

通知
股东黑晓虎、赵汾、冶龙：

本公司决定注销后对本公司的债
权债务进行了清理，已清理完毕，决定
于 2022年 11月 19日 9时整在公司召
开股东会议审议公司清算报告，请届
时准时参加会议。特此通知。

宁夏净德国际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4日

声 明
禹金山、朱笑颖、包立宗、代应红、郑孝、王志勇、唐浩丽、曲洪亮、朱金龙、

王彦峰车辆使用人：

关于你本人正在驾驶使用的车牌号：宁A8J393/宁A3H405/甘ME3603/
甘 MF4123/宁 A5J090/宁 A3Q219/甘 MB7471/宁 A2C848/甘 MR5673/甘
MG4869、车 架 号 ：LVGDC46A8DG461800/LFV5A24G5D3004290/LS⁃
GGA53Y0CH276232/LFMJ44AF9E3046545/LVGDC46A3DG489715/LVG⁃
ES46A5CG040784/LVGBD54K3DG006407/LSVAA2BR8EU854286/LS⁃
GPB54U4DD162302的车辆，系原汇通信诚租赁有限公司/新疆广汇租赁服
务有限公司融资租赁车辆，该车辆属于办理欠付融资款的涉案车辆，原债权
公司已经将车辆债权转让给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现我公司已将
车辆自行取回或扣押并后续将根据实际情况处置，请及时联系我公司人员，
以便尽快取回您车辆上的个人物品和车辆评估报告；同时鉴于该涉案车辆
现依法由我公司管控，对于除车辆本身外的车上他人物品，我公司依法给与
相关有权取回人员1个月取回期，期限届满公司将依法提存，相关物品后续
领取、保护等均与我公司无关，特此声明。

如对此有何疑问或者情况需要说明也请与我公司联系，以免造成不
必要的麻烦和损失。

告知人：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4日

附：联系人：任炤，电话13469686820

减资公告
宁夏和谐联工贸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2208352842U），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1068万元整
减少至200万元整，特此公告。

宁夏和谐联工贸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4日

公告
宁夏辰易拍卖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田晶诉你单位社保、赔偿金争议一案（银兴劳人
仲案字【2022】第1988号）。因你单位无法直接送达，且拒签邮
政快递，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自送达之日起30日内为举证期限，举证期限届满后即
2023年1月11日上午9时在兴庆区玉皇阁北街银河巷25号兴
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
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
15日内，逾期不领取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注销公告
宁夏海贝菲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00MA75XJ2U43），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与
本公司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
来本公司办理清算手续。本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特此公告。

宁夏海贝菲商贸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4日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人 民 法 院 公 告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5975601597560159756015975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84976018497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注销公告
中卫市鹏荣二手车经销有限公司（注册号：640500200037726），现拟向工商管理机关申请注

销，请与该公司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中卫市鹏荣二手车经销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4日

公告
石嘴山市明伟工贸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牛爱玲与你单位劳动人事争议
一案（石大劳人仲案字【2022】第223号)，申请
人请求与你单位确认劳动关系。因你单位无
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
书副本、答辩书、开庭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
于 2022年 12月 6日 15时开庭审理此案（地
址：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青山南路 13号），请准
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作
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庭审次日起15日
内，逾期不领视为送达。特此通知。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告
石嘴山市鼎力合作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刘杰与你单位劳动人事争议一
案（石大劳人仲案字【2022】第261号)，申请人
请求与你单位确认劳动关系。因你单位无法
联系，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
副本、答辩书、开庭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
2022年 12月 5日 15时开庭审理此案（地址：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青山南路13号），请准时参
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作裁
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庭审次日起 15日
内，逾期不领视为送达。特此通知。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告
石嘴山市鼎力合作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刘凤艳与你单位劳动人事争议
一案（石大劳人仲案字【2022】第289号)，申请
人请求与你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因你单位无
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
副本、答辩书、开庭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
2022年12月5日15时开庭审理此案（地址：石
嘴山市大武口区青山南路13号），请准时参加
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作裁决。领
取裁决书的期限为庭审次日起15日内，逾期
不领视为送达。特此通知。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减资公告
宁夏迈豪轩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640100MA76J97B8P），经股东会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
金由人民币5000万元减资至200万元,请债权
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
或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迈豪轩贸易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4日

仲 裁 公 告
石嘴山市长城建鑫煤业有限公司：

我委受理的申请人银川双逸职业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与你测试合同纠

纷【（2022）银仲字第414号】一案，已依法审理终结。仲裁庭作出（2022)银仲字

第414号裁决书，裁决：被申请人石嘴山市长城建鑫煤业有限公司于本裁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银川双逸职业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支付检测费用

8000元及利息 915.63元，并以 80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2022年8月2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

止的利息。本案仲裁费 478元，由申请人银川双逸职业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

司负担30元，被申请人石嘴山市长城建鑫煤业有限公司负担448元。申请人

银川双逸职业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已预交的仲裁费不予退还，由被申请人

石嘴山市长城建鑫煤业有限公司负担的仲裁费连同裁决款项一并支付给申请

人银川双逸职业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与你取得联

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银川市民大厅D区

2层204室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银川仲裁委员会

注销公告
宁夏嘉润电力环保物资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227777359L），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公司有债
权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
内来本公司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嘉润电力环保物资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4日

减资公告
宁夏耀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00MABWPX8B3N），经股东会议拟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500万元减
资至100万元,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提
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耀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4日

减资公告
宁夏鼎丰艺家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6DT8060），经
股东协议研究决定予以减资，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减至100万元人民币，请有债权债
务的单位或个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前来办
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鼎丰艺家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4日

公告
张海录：

本院受理原告胡菊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70500元，
并支付逾期还款的利息15333.75元（自2017年5月1日起暂计算至2022年6月30日，按照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类贷款利率4.35%主张至款项还清时为止），暂合计85833.75元；2.本案诉讼费等费用由被
告负担。受新冠疫情影响，导致未能在原定时间开庭，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青铜峡镇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
业务范围：法院公告、注册注销、遗失声明、通告、公示、启事等宁 夏 公 告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5975601597560159756015975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84976018497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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